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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基金财产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５％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６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

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

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

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

、本基金从

Ｃ

类基金份额基金的财产中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的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Ｃ

类基金份额计提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最高不超过

０．４％

，销售服务费具体费率参见

本基金公告或更新后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对

Ｃ

类各级基金份额计提的销售服务费率。 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

Ｃ

类基金市场推广、销售以及为

Ｃ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

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

在通常情况下，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Ｃ

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４％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销售服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

Ｃ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Ｃ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

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注册登记机构，由基金管理人分别支付给各基金销售机构。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支付日期顺延。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

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五、基金财产的投资方向和投资限制

（一）投资目标

本基金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主动式管理及量化分析追求稳健的投资收益。

（二）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上市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

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

范围。

本基金也可投资于非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本基金不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但可以参与一级市场新股

申购或增发新股，并可持有因可转债转股所形成的股票、因所持股票所派发的权证以及因投资可分离债券而产生的权证等，以及法

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非固定收益类品种。 因上述原因持有的股票和权证等资产，本基金应在其可交易之日起的

９０

个交易日内卖出。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其中，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

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本基金投资于非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

２０％

。

本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上述相关规定。

（三）投资限制

（一）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本基金禁止从事下列行为：

１

、承销证券；

２

、向他人贷款或提供担保；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４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５

、向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债券；

６

、买卖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

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７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８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禁止性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二）投资组合限制

１

、本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２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

３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４

、本基金投资于债券类资产（包括含权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８０％

，投资于股票等权益类证券的比例不超过基金

资产净值的

２０％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５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６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７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１０％

；

８

、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 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支持证券合计规模的

１０％

；

９

、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

ＢＢＢ

以上（含

ＢＢＢ

）的资产支持证券。 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不

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

３

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１０

、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拟发行股票公

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１１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本公司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得超过该权证的

百分之十；

１２

、本基金持有的所有流通受限证券，其公允价值不得超过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流通受限证券，其公允

价值不得超过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１３

、如果法律法规对本基金合同约定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进行变更的，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

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价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资比例不符合

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

对于因基金份额拆分、大比例分红等集中持续营销活动引起的基金净资产规模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增加

１０

亿元以上的情形，而导

致证券投资比例低于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管理人履行相关程序后可将调整时限从

１０

个交易日延长到

３

个月。 法律法规如有变更，

从其变更。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除投资资产配置比例外，基

金托管人对基金的投资比例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六、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方法和公告方式

（一）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基金负债后的价值。

（二）基金资产净值的公告方式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交易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交

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上述市场交易日的

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

七、基金合同解除和终止的事由、程序以及基金财产清算方式

（一）《基金合同》的终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２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在

６

个月内没有新基金管理人、新基金托管人承接的；

３

、《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４

、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二）基金财产的清算

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

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２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

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３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

必要的民事活动。

４

、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

１

）《基金合同》终止后，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

２

）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

３

）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

４

）制作清算报告；

（

５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

６

）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

７

）对基金财产进行分配。

５

、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

６

个月。

（三）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

中支付。

（四）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

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五）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并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合同》终止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进行公告。

（六）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１５

年以上。

八、争议解决方式

各方当事人同意，因《基金合同》而产生的或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为北京，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仲裁费

由败诉方承担。

《基金合同》受中国法律管辖。

九、基金合同存放地和投资者取得基金合同的方式

《基金合同》正本一式六份，除上报有关监管机构一式二份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各持有二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基金合同》可印制成册，供投资者在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代销机构的办公场所和营业场所查阅；投资者也可按工本费购

买《基金合同》复制件或复印件，但内容应以《基金合同》正本为准。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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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在以下

６

个城市办理对所有投资者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

北京、上海、深圳。

在发行期间， 投资者可以拨打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 或访问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

ｃｏｍ

进行咨询。

（

４１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

６

个城市的

９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户和认购业务：

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福州、舟山。

在发行期间，投资者可以拨打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

４２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全国以下

２４

个主要城市的

３３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放式基金账户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

业务：

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珠海、青岛、成都、大连、海口、杭州、南京、天津、武汉、乌鲁木齐、重庆。

在发行期间，投资者可以拨打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也可以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或访

问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网站：

ｗｗｗ．ｐｉｎａｎ．ｃｏｍ

。

（

４３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

５８

个城市的

８７

个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户和认购业务：北京、天津、保定、太原、沈阳、大

连、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上海、南京、泰州、无锡、杭州、慈溪、台州、合肥、南昌、福州、厦门、泉州、济南、青岛、郑州、新乡、武汉、襄

樊、鄂州、孝感、黄冈、黄石、咸宁、荆州、公安、松滋、宜昌、恩施、十堰、丹江口、随州、荆门、钟祥、京山、仙桃、天门、长沙、广州、江门、佛

山、惠州、东莞、深圳、南宁、重庆、成都、西安、乌鲁木齐、库尔勒。

在发行期间，投资者可以拨打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也可以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

电话，或访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网站：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

４４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

２７

个城市的

４２

家营业网点办理对所有投资者的开户和认购业务：

上海、福州、宁德、福鼎、福安、连江、长乐、福清、平潭、莆田、仙游、泉州、石狮、晋江、安溪、惠安、南安、厦门、漳州、龙海、龙岩、上

杭、漳平、永安、三明、南平、田安。

在发行期间，投资者可以拨打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咨询电话：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加拨

０５９１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

询电话。 或访问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

４５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

２８

个城市的

６６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户和认购业务：

北京、沈阳、大连、天津、盐城、南京、宜兴、上海、杭州、厦门、广州、深圳、海口、武汉、长沙、昆明、南宁、桂林、柳州、乌鲁木齐、克拉

玛依、昌吉、石河子、哈密、奎屯、库尔勒、伊宁、喀什

２８

个城市的

６６

多家营业网点。

在发行期间，投资者可以拨打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

４６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以下

３２

个主要城市的

６８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放式基金账户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

务：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沈阳、成都、杭州、天津、蚌埠、佛山、茂名、湛江、海口、常州、南京、本溪、朝阳、大连、丹东、阜新、葫芦岛、

辽阳、盘锦、铁岭、营口、宽甸、东港、兴城、凌源

在发行期间，投资者可以拨打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或访问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进行查询。

（

４７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

４

个城市的

５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户和认购业务：

上海、北京、广州、深圳。

在发行期间，投资者可以拨打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９６５１８

（安徽）、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全国），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

点咨询电话。 或访问华安证券网站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进行查询。

（

４８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

１４

个城市的

５４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户和认购业务：

上海、北京、杭州、苏州、重庆、南京、广州、深圳、福州、南昌、嘉兴、温州、台州、大连。

在发行期间，投资者可以拨打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

４９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以下

６

个城市的

１８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户和认购业务：广州、北京、杭州、佛山、惠州、东莞

等。

在发行期间，投资者可以拨打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服热线：（

０２０

）

９６１３０３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

５０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在以下

８

个城市的

１３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户和认购业务：厦门、泉州、福州、成都、上海、北京、杭

州、广州。

在发行期间，投资者可以拨打厦门证券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

５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在以下城市的

５４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户和认购业务：北京、长沙、常州、成都、大连、广东、广州、海门、南

京、启东、如皋、上海、深圳、石家庄、苏州、太原、天津、武汉、西安、徐州、中山、合肥、惠州、沈阳、唐山、襄樊、无锡、镇江、番禺、芜湖。

在发行期间，投资者可以拨打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９５５５８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

５２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在以下

３

个城市的

３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户和认购业务：北京、杭州、深圳。

在发行期间，投资者可以拨打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１８－４００２８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

５３

）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在以下

１４

个城市

１５

个网点办理对所有投资者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西宁、兰州、唐山、滦南、盘锦、辽阳、

本溪、抚顺、庄河、长沙、广州、深圳、东莞、福州。

在发行期间，投资者可以拨打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５４３２１８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７

、 募集时间安排与基金合同生效

本基金的募集期自本基金发售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

本基金的发售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在上述期间，本基金面向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及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同时发售。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本基金发售的情况提前终止或延迟发售时间，但最长不得超过

３

个月的募集期。 如遇突发事

件，以上募集期的安排可以适当调整。

本基金在募集期内，如基金募集金额超过

２

亿元人民币，总份额达到

２

亿份以上且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人数不低于

２００

人，则基金

管理人可依据《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停止发售，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验资并办理向中国证监会的备案手

续。 自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备案手续办理完毕，本基金合同生效。

若三个月的募集期满，本基金仍未达到法定基金合同生效条件，则本基金合同不能生效。 本基金管理人将承担全部募集费用，

并将所募集的资金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在募集期结束后

３０

天内退还给基金认购人。

８

、 基金认购费率

（

１

）认购费用

本基金

Ａ

类和

Ｃ

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基金代码，由于基金费用的不同，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和

Ｃ

类基金份额将分别计算并公布基

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投资人可自行选择认购的基金份额类别。

①Ａ

类基金份额的认购

Ａ

类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率如下：

认购金额（含认购费）

Ｍ

认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６％

１００

万

≤Ｍ＜３００

万

０．４％

３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２％

５００

万

≤Ｍ １０００

元

／

笔

②Ｃ

类基金份额的认购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认购

／

申购费用，而是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Ｃ

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４％

年费率计提。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本基金认购费由认购人承担，基金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可用于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结算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

（

２

） 基金认购份额的计算

１

）本基金每份基金初始发售份额面值为

１．００

元。

２

）认购份数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

／

（

１＋

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

－

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数

＝

（净认购金额

＋

认购资金利息）

／

基金份额面值

３

）基金份额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或收益归入基金资产。

例一：某投资者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元认购本基金

Ａ

类份额，假设这

１０

，

０００

元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为

５．５

元，则其可得到的基金份数计

算如下：

净认购金额

＝ １０

，

０００／

（

１＋０．６％

）

＝９

，

９４０．３６

元

认购费用

＝ １０

，

０００

–

９

，

９４０．３６ ＝５９．６４

元

认购份数

＝

（

９

，

９４０．３６＋５．５

）

／１．００＝９

，

９４５．８６

份

即投资者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元认购本基金

Ａ

类份额，则加上募集期间利息后一共可以得到

９

，

９４５．８６

份基金份额。

例二：某投资者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元认购本基金

Ｃ

类份额，假设这

１０

，

０００

元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为

５．５

元，则其可得到的基金份数计

算如下：

认购份数

＝

（

１０

，

０００＋５．５

）

／１．００＝１０００５．５０

份

即投资者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元认购本基金

Ｃ

类份额，则加上募集期间利息后一共可以得到

１０

，

００５．５０

份基金份额。

（

３

）首次募集期间认购资金利息的处理方式

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其中利息转份额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

准。

利息折算的份额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部分四舍五入，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二、募集方式及相关规定

１

、本次基金的募集，在募集期内面向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及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同时发售。

２

、在本公司直销中心、各代销网点可接受投资者单笔认购金额在

１

，

０００

元（含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以上的认购申请。

３

、募集期投资者可以重复认购本基金，其中机构投资者需在其首次办理开户和认购的销售网点办理重复认购。

４

、销售网点（指代销网点或直销中心）对申请的受理并不表示对该申请的成功确认，而仅代表销售网点确实接受了认购申请。

申请的成功确认应以基金合同生效后，注册登记人（本基金的注册登记机构由本公司担任）的确认登记为准。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合

同生效后第二天起到原认购网点查询。

三、个人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个人投资者可到当地基金代销网点办理基金的开户与认购，代销网点每个基金账户首次单笔最低认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追加认

购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个人投资者也可选择到本公司的直销中心和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进行认购。

（一）东吴基金直销中心开户及认购程序

１

、开户及认购的业务办理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不营业）。

２

、开户及认购程序：

（

１

）个人投资者办理开户申请时，应亲赴直销中心，并提供下列资料：

ａ

、 填妥的《开放式基金账户申请表》；

ｂ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效身份证件 （身份证、军人证、武警证、护照等，以下简称“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ｃ

、 指定银行账户的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

ｄ

、 如有授权经办人，则还须提供：

①

授权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②

客户本人和授权经办人一起到直销中心，办理授权委托手续；或客户本人和授权经办人到公证处办理公证书后，授权经

办人持公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到直销中心办理授权委托手续。

注：指定银行账户是指：在本直销中心认购基金的个人投资者需指定一家商业银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作为投资者赎回、分红及无

效认（申）购的资金退款等资金结算汇入账户。此账户可为投资者在任一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账户名称必须与客户名称严格一致。

账户证明是指银行存折、借记卡或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等。

（

２

）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本公司指定下述任意一家直销资金专户，具体信息如下：

建行（上海）：

户 名：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帐 号：

３１００１６５２９６１０５０００２６１９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东方路支行

大额支付系统号：

１０５２９００６１０３２

工行（上海）：

户名：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号：

１００１２０２９１９０２５８０４３３７

开户行：工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大额支付系统号：

１０２２９００２４４３３

农行（上海）：

户名：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号：

０３４９２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５１２１

开户行：农行上海市分行卢湾支行

大额支付系统号：

１０３２９００２８０２５

招行（上海）：

户 名：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帐 号：

２１６０８９２９６６１０００３

开户行：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大额支付系统号：

３０８２９０００３０２０

华夏银行（上海）

户 名：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 号：

４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１８３４６００００１３５０

开户行：华夏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大额支付系统号：

３０４２９００４０５０５

在办理汇款时，投资者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ａ

、 投资者应在“汇款人”栏中填写其在本公司直销中心开立基金账户时登记的姓名；？？

ｂ

、 已经开户的注明交易账号；还没有开户的注明资金用途“购买东吴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并确保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账；

ｃ

、 投资者申请的认购金额不可超过汇款金额；

ｄ

、 投资者若未按上述规定划付，造成认购无效的，本公司及直销专户的开户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

３

）个人投资者办理认购手续须提供下列资料：

ａ

、 填妥并签章的《开放式基金交易申请表》；

ｂ

、 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ｃ

、 开户确认书（若开户同时办理可不必提供）；

ｄ

、 加盖银行受理章的银行付款凭证回单联的原件及复印件；

ｅ

、 如有授权经办人，则还须提供：

①

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授权情况下）；

②

授权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３

、注意事项

（

１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未确认前，可以办理认购申请。 如基金账户开户失败，则认购申请失败，认购资金退回投资者。

（

２

）投资者不能以现金方式认购。在直销中心开户的个人投资者必须指定一个银行账户作为投资基金的唯一结算账户，今后投

资者赎回、分红及无效认

／

申购等的资金退款等资金结算均只能通过此账户进行。

（

３

）基金募集期结束，以下将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ａ

、 投资者划入资金，但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的；

ｂ

、 投资者划入资金，但未办理认购申请或认购申请未被确认的；

ｃ

、 投资者划入的认购资金少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

ｄ

、 在募集期截止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资金未到达本公司指定直销专户的；

ｅ

、 本公司确认的其它无效资金或认购失败资金。

（二）中信银行指定基金代销网点

１

、开户

（

１

）开户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９

：

００～１５

：

００

（周六、周日不休息）；

（

２

）开户地点：中信银行指定的“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开户网点；

（

３

）个人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必须提供以下资料：

ａ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身份证、军人证、武警证、护照等）；

ｂ

、填妥的《开放式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

开户申请接受后，投资者可于

Ｔ＋２

日以后到中信银行指定的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业务网点办理开户业务确认手

续。

２

、认购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９

：

００～１５

：

００

（周六、周日不休息），个人投资者携带以下材料到中信银行指定的代销“东吴增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网点提交认购申请：

（

１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身份证、军人证、武警证、护照等）；

（

２

）中信银行借记卡；

（

３

）填妥的《开放式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

中信银行代销网点接受认购申请后，当即向投资者提供缴款回执；投资者于发布本基金合同生效公告后到该行基金代销网点

办理认购业务确认手续。

３

、有关注意事项

（

１

）一个投资者只能开立一个基金账户；

（

２

）投资者必须本人亲自办理开户和认购手续；

（

３

）中信银行代销网点在个人投资者申请认购基金时不接受现金，投资者必须预先在用于认购基金的借记卡中存入足额的资

金；

（

４

）募集期间，个人投资者首次最低认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追加认购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

（

５

）个人投资者认购基金申请须在公布的个人投资者认购时间内办理；

（

６

）个人投资者在中信银行进行开放式基金买卖时使用的资金账户必须是唯一的；

（三）其他银行指定基金代销网点

个人投资者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宁波银

行、平安银行、温州银行、烟台银行的开户及认购手续，以各代销银行的规定为准。

（四）证券公司开户及认购程序

以下个人投资者开户及认购程序原则上在本基金的各代销证券公司均适用。

此程序仅供投资者参考，具体程序以各代销证券公司的规定和说明为准。

１

、业务办理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不营业）。

２

、办理开户及认购手续

（

１

）资金账户的开立

个人投资者申请在各代销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应提供以下材料：

ａ

、 填妥的资金账户开户申请表；

ｂ

、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

２

）基金账户的开立

个人投资者在各代销证券公司开立基金账户须提供以下资料：

ａ

、 基金账户开户申请表；

ｂ

、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其中，使用未成年人身份证件开户的，必须同时提交符合规定的代理人身份证件资料；

ｃ

、 证券公司资金账户卡。

（

３

）已开立资金账户和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的投资者无需再开立资金账户和基金账户，可直接认购本基金（投资者

须提供基金账号）。

（

４

）提出认购申请

个人投资者在各代销证券公司认购本基金须提交以下资料：

ａ

、 填妥的认购申请表；

ｂ

、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ｃ

、 证券公司资金账户卡。

投资者还可通过电话委托、自助

／

热自助委托、网上交易委托等方式提交认购申请。

（五）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开户与认购程序

１

、适用对象

中信银行借记卡、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储蓄卡、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兴业银行借记卡、招商银行一卡通、光大银行借记卡、浦东

发展银行借记卡、中国银联

ＣＤ

卡以及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借记卡的持卡人。

２

、开户及认购受理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照常受理，但该等业务申请算作下一个交易日提交的交易申请），

２４

小时服务。

３

、开户及认购程序

（

１

）请参照公布于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上的《网上交易业务指南》和《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办理相关

开户及认购等业务；

（

２

）从未开通过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的个人投资者，可持中信银行借记卡、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储蓄卡、中国农业银

行金穗卡、兴业银行借记卡、招商银行一卡通、光大银行借记卡、浦东发展银行借记卡、中国银联

ＣＤ

卡以及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借记

卡直接登录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根据页面提示进行开户操作，在开户申请提交成功后即可直接登录网

上交易平台进行认购；

（

３

）已经开通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的个人投资者，请直接登录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网上认购。

４

、注意事项

（

１

）网上交易目前仅限个人投资者。

（

２

）个人投资者采用网上交易方式进行基金交易时所发生的银联和银行规定收取的转账费用，除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另有

规定外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信银行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８

中国建设银行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３

中国农业银行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９

兴业银行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１

招商银行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５

光大银行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５

浦发银行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８

中国银联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０２１

）

５２５０４５２０

（六）特别提示

１

、请有意认购本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尽早向直销中心或代销网点索取开放式基金账户开户及认购申请表。个人投资者也可从本

公司的网站

ｗｗｗ．ｓ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下载有关直销业务表格，但必须在办理业务时保证提交的材料与下载文件中的要求的格式一致。

２

、直销中心与代销网点的业务申请表不同，个人投资者请勿混用。

３

、个人投资者通过代销网点认购本基金，只需准备足额的认购资金存入指定的资金结算账户，由代销机构扣划相应款项。

４

、若个人投资者认购资金当日申请时间之前，未将足额资金划到账，则当日提交的认购申请将顺延受理。

５

、认购期结束，以下情况将被视为无效认购，款项将退往投资者指定的资金结算账户：

（

１

）投资者划入资金，但未办理注册或开户手续或办理不成功的；

（

２

）投资者划入资金，但未办理认购申请手续或认购申请未被确认的；

（

３

）投资者划入的认购资金少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在认购期结束时仍未补足的；

（

４

）其他导致认购无效的情况。

四、机构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机构投资者可到当地基金代销网点办理基金的开户与认购，代销机构网点首次单笔最低认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追加认购最低金

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机构投资者也可选择到本公司的直销中心认购。

（一）东吴基金直销中心开户及认购程序

１

、业务办理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不营业）。

２

、开户及认购程序

（

１

） 机构投资者办理开户手续时，须提供下列资料：

ａ

、 填妥的《开放式基金账户申请表》，并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ｂ

、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有效法人营业执照，或民政部门或其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仅提供复

印件的，需加盖发证机关印章）；

ｃ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ｄ

、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ｅ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机构公章）；

ｆ

、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ｇ

、 指定银行账户的《开户许可证》（或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注：指定银行账户是在本直销网点认购基金的客户需指定一银行账户作为客户赎回、分红等资金结算汇入账户。 此账户可为

客户在任一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账户名称必须与客户名称严格一致；

ｈ

、 《预留印鉴卡》一式三份；

ｉ

、 《传真交易协议书》一式两份。

（

２

） 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本公司指定下述任意一家直销资金专户，具体信息如下：

建行（上海）：

户 名：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帐 号：

３１００１６５２９６１０５０００２６１９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东方路支行

大额支付系统号：

１０５２９００６１０３２

工行（上海）：

户名：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号：

１００１２０２９１９０２５８０４３３７

开户行：工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大额支付系统号：

１０２２９００２４４３３

农行（上海）：

户名：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号：

０３４９２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５１２１

开户行：农行上海市分行卢湾支行

大额支付系统号：

１０３２９００２８０２５

招行（上海）：

户 名：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帐 号：

２１６０８９２９６６１０００３

开户行：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大额支付系统号：

３０８２９０００３０２０

华夏银行（上海）

户 名：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 号：

４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１８３４６００００１３５０

开户行：华夏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大额支付系统号：

３０４２９００４０５０５

在办理汇款时，投资者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ａ

、投资者应在“汇款人”栏中填写其在本公司直销中心开立基金账户时登记的名称；

ｂ

、投资者所填写的汇款用途须注明“购买东吴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并确保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１７

：

００

点前到账；

ｃ

、投资者申请的认购金额不能超过汇款金额；

ｄ

、投资者若未按上述规定划付，造成认购无效的，本公司及直销专户的开户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

３

） 办理基金认购手续的投资者须提供下列资料：

ａ

、填妥并加盖预留印鉴的《开放式基金交易申请表》

ｂ

、授权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

ｃ

、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

ｄ

、开户确认书（若开户同时办理可不必提供）

ｅ

、加盖银行受理章的银行付款凭证回单联的原件及复印件

３

、注意事项

（

１

）投资者不能以现金方式认购。 在直销中心开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指定一个银行账户作为投资基金的唯一结算账户，今后

投资者赎回、分红及无效认

／

申购等的资金退款等资金结算均只能通过此账户进行。

（

２

）基金募集期结束，以下将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ａ

、投资者划入资金，但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的；

ｂ

、投资者划入资金，但未办理认购申请或认购申请未被确认的；

ｃ

、投资者划来的认购资金少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

ｄ

、在募集期截止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资金未到指定直销专户的；

ｅ

、本公司确认的其它无效资金或认购失败资金。

（二）中信银行指定基金代销网点

１

、开户

（

１

）开户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９

：

００～１５

：

００

（周六、周日不休息）。

（

２

）开户地点：中信银行指定的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开户的网点。

（

３

）机构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必须提供以下材料：

ａ

、组织机构代码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有效法人营业执照，或民政部门或其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原件正本

或副本及上述文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ｂ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ｃ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ｄ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章并加盖机构公章）；

ｅ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ｆ

、投资者填写，并加盖机构公章、法定代表人签章和与资金账户一致的预留印鉴的开户申请表；

ｇ

、加盖法定代表人签章和单位公章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交易协议书》（一式两份）。

投资者可于

Ｔ＋２

日以后到中信银行指定的“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开户的网点办理开户业务确认手续。

２

、认购

发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９

：

００～１５

：

００

（周六、周日不休息），

机构投资者应携带以下材料到中信银行指定的代销“东吴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网点提交认购申请：

１

） 中信银行客户自助卡；

２

）填妥的《开放式基金交易业务申请书》（须加盖预留印鉴）。

中信银行代销网点接受认购申请后，当即向投资者提供缴款回执；投资者于发布本基金合同生效公告后到中信银行基金代销

网点办理认购业务确认手续。

３

、注意事项

（

１

）一个投资者只能开立一个基金账户；

（

２

）机构投资者在代销网点申请认购基金时，其指定的银行存款账户必须有足额的认购资金；

（

３

）募集期间，机构投资者首次最低认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追加认购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

（

４

）机构投资者认购基金申请须在公布的机构投资者认购时间内办理；

（

５

）机构投资者指定的银行存款账户须是中信银行客户自助卡中的人民币结算账户；

（

６

）机构客户在中信银行进行开放式基金买卖时使用的资金账户必须是唯一的；

（

７

）若有其它方面的要求，以中信银行的说明为准。

（三）其他银行指定基金代销网点

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宁波银

行、平安银行、温州银行、烟台银行的开户及认购手续以各代销银行的规定为准。

（四）证券公司开户及认购程序

以下机构投资者开户及认购程序原则上在本基金的各代销证券公司均适用。

此程序仅供投资者参考，具体程序以各代销证券公司的规定和说明为准。

１

、业务办理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不营业）。

２

、办理开户及认购手续

（

１

）资金账户的开立

机构投资者在各代销证券公司申请开立资金账户应提供以下材料：

ａ

、 资金账户开户申请表（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ｂ

、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有效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民政部门或其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上述文件应同时

提供复印件（加盖机构公章）；

ｃ

、 授权委托书（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ｄ

、 经办人的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

２

）基金账户的开立

机构投资者在各代销证券公司开立基金账户须提供以下资料：

ａ

、 开户申请表（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ｂ

、 经办人的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ｃ

、 授权委托书（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ｄ

、 证券公司资金账户卡。

（

３

）已开立资金账户和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的投资者无需再开立资金账户和基金账户，可直接认购本基金（投资者

须提供基金账号）。

（

４

）提出认购申请

机构投资者在各代销证券公司认购本基金须提交以下资料：

ａ

、 认购申请表（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ｂ

、 经办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ｃ

、 授权委托书（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ｄ

、 证券公司资金账户卡。

投资者还可通过电话委托、自助

／

热自助委托、网上交易委托等方式提交认购申请。

（五）特别提示

１

、请有意认购本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尽早向直销中心或代销网点索取开放式基金账户开户及认购申请表。机构投资者也可从本

公司的网站

ｗｗｗ．ｓ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下载有关直销业务表格，但必须在办理业务时保证提交的材料与下载文件中的要求的格式一致。

２

、机构投资者通过代销网点认购本基金，只需准备足额的认购资金存入指定的资金结算账户，由代销机构扣划相应款项。

３

、若机构投资者在认购基金当日申请时间之前，未将足额资金划到账，则当日提交的认购申请将顺延受理。

４

、认购期结束，以下情况将被视为无效认购，款项将退往投资者指定的资金结算账户：

（

１

）投资者划入资金，但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的；

（

２

）投资者划入资金，但未办理认购申请手续或认购申请未被确认的；

（

３

）投资者划入的认购资金少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在认购期结束时仍未补足的；

（

４

）其他导致认购无效的情况。

五、清算与交割

１

、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应当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认购资金冻结期间的资金利息转

换成基金份额归投资人所有。 利息的具体金额以本基金的注册登记机构的计算、确认为准。

２

、本基金权益登记由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募集结束后完成过户登记。

六、退款

１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进行认购时产生的无效认购资金的退款时间和方式详见各代销机构业务规则。

２

、基金募集期限届满，未达到基金合同生效条件，或募集期内发生使基金合同无法生效的不可抗力，则基金募集失败。 如本基

金募集失败，需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

３０

日内返还基金投资者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七、基金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的生效

１

、验资

本基金在募集期内，如基金募集金额超过

２

亿元人民币，总份额达到

２

亿份以上且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人数不低于

２００

人，则基金

管理人可依据《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停止发售，并于

１０

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

之日起

１０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验资报告，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２

、合同生效

基金管理人依法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备案手续后，自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备案手续办理完毕，基金合同生效。 基金

管理人应当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予以公告。

八、本次募集有关当事人和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源深路

２７９

号

注册地址：上海市源深路

２７９

号

法定代表人：徐建平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

日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６６６

、

４００８２１０５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８８４

联系人：吴靖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孔丹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批准设立文号：国办函［

１９８７

］

１４

号

注册资本：

３９０．３３３

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２００４

】

１２５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５５６８８８

，

６５５５６８１２

联系人：雷云、方韡

（三）销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２７９

号（

２００１３５

）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２７９

号（

２００１３５

）

法定代表人：徐建平

联系人：吴靖

直销电话：（

０２１

）

５０５０９８８０

传真：（

０２１

）

５０５０９８８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５０５０９６６６

、

４００８２１０５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ｓ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代销机构：

（

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孔丹

联系人：丰靖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５７０１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５０８２７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项俊波

联系人：滕涛

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１０８２２７

传真：（

０１０

）

８５１０９２１９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１００００５

）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１００００５

）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联系人：刘业伟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０１６９１４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

联系人：张静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２７５６５４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联系人：曹榕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４８３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６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

１００００５

）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

１００００５

）

法定代表人：吴建

联系人：李慧

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２３８６７０

传真：（

０１０

）

８５２３８６８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

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联系人：邓炯鹏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０４９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８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法兰克纽曼 （

Ｆｒａｎｋ Ｎｅｉｌ Ｎｅｗｍａｎ

）

联系人：张青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６１１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８４１０９８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０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９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联系人：董云巍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３５１６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８３９１４２８３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０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波市江东区中山东路

２９４

号

办公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南南路

７００

号宁波银行大楼

法定代表人：陆华裕

联系人：胡技勋

电话：（

０５７４

）

８９０６８３４０

传真：（

０５７４

）

８７０５００２４

客服电话：

９６５２８

，上海地区

９６２５２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ｎｂｃ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１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９

号平安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９

号平安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孙建一

联系人：蔡宇洲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１９７８７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２１９７７０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９９９９９

（免长途费）

０７５５－９６１２０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１２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温州市车站大道华海广场

１

号楼

办公地址：温州市车站大道

１９６

号

法定代表人：邢增福

联系人：林波

电话：

０５７７－８８９９００８２

传真：

０５７７－８８９９５２１７

客服电话：

０５７７－９６６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ｗｚｂａｎｋ．ｃｎ

（

１３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烟台市芝罘区海港路

２５

号

办公地址：烟台市芝罘区海港路

２５

号

法定代表人：庄永辉

联系人：姚华

电话：

０５３５－６６９１３３７

传真：

０５３５－６６８０９０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３１１－７７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ａｎｔａｉｂａｎｋ．ｎｅｔ

（

１４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商旅大厦

１８－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联系人：方晓丹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１１３６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８０２１

客服电话：

０５１２－３３３９６２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１００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９５５５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６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联系人：田薇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４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５３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１７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常熟路

１７１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联系人：邓寒冰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０３８８４４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 ｓｙｗｇ．ｃｏｍ．ｃｎ

（

１８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权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１９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１８

、

１９

、

３６

、

３８

、

４１

和

４２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联系人：黄岚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３０５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２０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齐晓燕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２１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县前东街

８

号

６

楼、

７

楼

办公地址：无锡市县前东街

８

号

６

楼、

７

楼

法定代表人：雷建辉

联系人：徐欣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１６６２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０１６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 ５２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２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楼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芮敏祺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８６７０６６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２３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０１Ａ

、

０２

、

０３

、

０４

）、

１７Ａ

、

１８Ａ

、

２４Ａ

、

２５Ａ

、

２６Ａ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

５

层、

１７

层、

１８

层、

２４

层、

２５

层、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联系人：盛宗凌、庞晓芸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９６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１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

２４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

３６

号证券大厦

４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０１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陆涛

联系人：马贤清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０２５０２２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０２５６２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５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凤凰大厦

１

栋

９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人：余江、陈剑虹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５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０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６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

０２５－８４４５７７７７－７２１

传真：

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７６３

联系人：程高峰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２７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法定代表人：杜航

联系人：余雅娜

电话：

０７９１－６７６８７６３

传真：

０７９１－６７８９４１４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

２８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层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 周晖

联系人： 郭磊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１９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４３９

客服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５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

２９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７－１５１０

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联系人：吴忠超

客服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３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联系人：刘晨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３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联系人：王兆权

电话：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

３２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Ｆ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４０Ｆ

法定代表人：许刚

电话：（

０２１

）

５０３７２４７４

传真：（

０２１

）

５０３７２４７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３３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

—

４５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

—

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３６３６

联系人：林生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３４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２３

层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李玮

电话：（

０５３１

）

６８８８９１５５

传真：（

０５３１

）

６８８８９７５２

联系人：吴阳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５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办公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庞介民

电话：

０４７１－４９１３９９８

传真：

０４７１－４９３０７０７

联系人：常向东

客服电话：

０４７１－４９６１２５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

３６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大钟亭

８

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大钟亭

８

号

法定代表人：张华东

联系人：水晨

电话：

０２５－８３３６７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５－８３３２００６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８－５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ｎ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７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

１９

楼

办公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

１９

楼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８１５７７６１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８１５７７６１

联系人：李涛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５２５７４５５０ ０５１９－８８１６６２２２ ０３７９－６４９０２２６６

免费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３８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

２１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杨明辉

联系人：刘毅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３４４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３９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３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０－２５

楼

法定代表人：郭林

联系人：陈敏

电话：

０２１－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８７８７８３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４０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联系人：潘鸿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４４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００

客服服务热线：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天相投顾网

－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天相基金网

－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４１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

联系人： 陈康菲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２２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０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４２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５１８０４８

）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人：郑舒丽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０８６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３３７９４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４３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胡运钊

联系人：李良

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４４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层至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客服电话：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５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李巍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５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２１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４６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５

号中商大厦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联系人：唐静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４７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３５７

号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阜南路

１６６

号润安大厦

Ａ

座

法定代表人：李工

联系人：甘霖

电话：

０５５１－５１６１６６６

传真：

０５５１－５１６１６００

客服电话：

０５５１－９６５１８

或者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

４８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郁忠民

联系人：张瑾

电话：

０２１－５３５１９８８８－１９１５

传真：

０２１－３３３０３３５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ｈｚｑ．ｃｏｍ

（

４９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

１７

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

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吴志明

联系人： 林洁茹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３２２６６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３２５０３６

客服电话：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５０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办公地址：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 傅毅辉

联系人： 卢金文

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６４２

传真：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１４０

客服热线：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 陈忠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７３９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５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５２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２８

号荣超经贸中心

４７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２８

号荣超经贸中心

４７－４９

层

法定代表人：高竹

联系人： 高克南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４５７０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４５５００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１８－４００２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ｗｋ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３

）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长江路

５３

号汇通大厦六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新华保险大厦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林小明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３１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３２９８１５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５４３２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四）注册登记机构：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２７９

号（

２００１３５

）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２７９

号（

２００１３５

）

法定代表人：徐建平

联系人：徐远征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８８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６６６

、

４００８２１０５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ｓ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五）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９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６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９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６

层

负责人：陶修明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２３３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２３３９９

经办律师：陈冲冲、余红征

（六）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区开发区旺庄路生活区

办公地址：中国苏州新市路

１３０

号宏基大厦五楼

法定代表人：张彩斌

经办注册会计师：叶水林 吕卫星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５２６０８８０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５１８６０３０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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